附件2


[bookmark: _Hlk177057297]递交报价单确认书

我单位(个人)已确认乐山高新创新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《乐山高新区智慧化停车场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铜河南路以北、故宫西路以东停车场配套用房经营权出租的公告》,同意该公告规定的各项条款，报价单已认真填写、仔细确认，并按规定时限向出售方递交报价单。



[bookmark: _Hlk177054657]单位/个人(签字/盖章):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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